
地建會提8質疑 圖阻規管樓花
盼政府修改法例 學者稱大改空間不多

A4 責任編輯：朱韻詩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重 要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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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公布，將成立旅遊業

監管局，規管旅行社、領隊和導遊， 但最快3

年後才能落實。旅遊業是本港的重要經濟支柱

之一，成立獨立的法定機構監管業界，才能根

本改變目前旅遊業「自己人管自己人」的弊

端，有效維護本港旅遊業聲譽。不過，香港旅

遊業缺乏監管的問題相當突出，3年後才成立

獨立監管機構實在太慢，步伐必須加快。同

時，對於目前存在的零團費、強迫購物等違規

行為，應嚴厲打擊，不能留待監管局成立後才

解決。

現時旅行社、領隊、導遊等旅遊業從業機構

和人員的監管由旅遊業議會負責。由於議會成

員大部分是旅行社的經營者，與業界有密切的

利益關係，一直被詬病為「自己人管自己

人」，導致逼客購物等現象層出不窮、屢禁不

絕。今年年初旅遊業議會推出包括「一團一導

遊」及記分制等「十招」進行管理，希望收到

規管的阻嚇之力，但實際成效未如理想。可

見，由旅遊業議會監管的模式行不通，要求政

府成立獨立的旅遊業監管機構已成為社會共

識。根據當局的建議，日後的監管局理事會以

非業界代表佔多數，主席亦會由非業界人士出

任，以保證監管超脫利益糾纏。

成立旅遊業監管局勢在必行，目前的問題是

必須加快進程。按照政府的計劃，接下來的工

作是草擬一條新法例以取代現行的《旅行代理

商條例》，賦予旅遊業監管局的監管權力。只

是即使進展順利，新條例草案最快也要兩年半

後才能提交給立法會，真正落實最少也要三

年。其間難保不會有業界人士因為擔憂利益受

損，採取抵制行動，令立法程序一再拖延，令

本港旅遊業監管繼續處於鬆散狀態，害群之馬

得以一再混水摸魚謀取暴利，讓遊客受害。成

立旅遊業監管局保障遊客的利益，提升業界的

經營質素，關乎本港的整體利益，政府必須以

大局為重，拿出決心排除障礙，早日完成立法

工作。

制訂新的法例、成立獨立的旅遊業監管局尚

需時日，但並不意味㠥對於目前旅遊業存在的

逃避監管、欺客宰客現象只能聽之任之、坐視

不理。當局應該敦促旅遊業議會嚴格執行監管

責任，加強不定期派員到景點巡查是否有違規

情況出現，更應大力打擊零團費、負團費等極

不合理經營模式，禁止本地旅行社承辦類似業

務，截斷引發逼客購物經營行為的源頭，對遊

客和本港旅遊業的利益作出根本性的保障。

(相關新聞刊A2版)

地產建設商會就政府提出規管一手物業售賣的

白紙草案，提出8點質疑，包括只用實用面積計價

恐引起混亂，要求繼續提供建築面積等。事實

上，本港一手樓銷售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以建

築面積計價，導致「發水樓」愈益嚴重。現在要

正本清源，關鍵就在於強制所有宣傳、銷售都必

須以實用面積計價，所有交易一目了然，可有效

防止置業人士墮入「發水樓」陷阱的風險。當局

要求以實用面積計價是必須堅守的底㡊，絕不能

讓步。至於在其他範疇上卻可多一點彈性，並且

明確對誤導、欺騙等違法行為的定義，避免業界

誤墮法網。

長期以來，本港發展商在售樓時都是以建築面

積計價，發展商可以各出奇謀，例如將屋苑內的

公共設施、環保露台等面積都計入建築面積之

內，藉此將單位大為「發水」，近年新盤的「發水」

情況愈來愈離譜，部分單位的實用面積甚至僅為

建築面積四成，對置業人士造成極大損失，這也

是本港一手樓銷售中最受爭議、最令社會不滿的

問題。不少國家及地區早已使用實用面積計價，

交易銷售一清二楚，反觀本港卻任由「發水樓」

情況不斷惡化，並由此衍生出各種誤導、不實宣

傳等問題。因此，當局推出的規管一手樓銷售措

施，內容雖然涉及不同範疇，但最重要的卻在於

強制以實用面積計價之上，將計價機制撥亂反

正。

固然，本港過去都是以建築面積計價，但主要

是習非成是，現在改為以實用面積計價，童叟無

欺，不但有助置業人士了解單位的實際面積，而

且也令發展商難以再將單位「發水」，保障置業人

士的利益。對大部分市民而言，置業是畢生的最

大投資，當局應將置業人士的利益放在首位，堅

持要以實用面積計價，絕不能作出任何的讓步。

同時，發展商也應重視社會人士的不滿，回應市

民訴求。始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發展商必須

珍惜得來不易的商譽。現時地產建設商會基本上

支持以實用面積計價，無疑是踏出了重要的一

步，未來更應積極配合有關措施的落實，提高一

手住宅銷售的透明度，體現企業的社會責任。

對於其他規管一手樓銷售的建議，當局現時提

出的措施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相比，已算溫和。在

發展商同意嚴格遵守實用面積的前提下，具體操

作細節可在諮詢中集思廣益，加以完善，在保障

置業人士利益的同時，也避免對業界的經營造成

太大的影響。當局在立法過程中，應廣泛諮詢業

界的意見，並對發布失實、虛假及誤導資料等刑

事行為作出更清晰明確的定義，以免業界誤墮法

網。 (相關新聞刊A4版)

旅業監管局應盡快成立 規管一手樓銷售 實用面積是底

學者：聽從發展商 監管變虛設

地產建設商會8點質疑
1. 一手現樓與二手已建成住宅本質上無分別，不應列入規管

2. 建築面積有其存在價值，應訂立統一定義，並與實用面積一

併提供

3. 「誤導性資料」、「失實陳述」等應有清晰定義，程序上失

當不應列刑事化

4.建議法例不應參考證券及期貨條例，因兩者本質上有差別

5.減價出售物業應有彈性，否則發展商必須3日前派價單，會

失去買賣機會

6. 房委會不應豁免於一手樓規管之外

7. 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24小時內披露成交資料有難度

8.冷靜期內取消交易，買家須支付5%樓價太少，過往沒收訂金

10%行之有效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樓盤實用呎價與建築呎價比較
■深灣9號 單位訂價3,792.5萬元

建築面積1,606呎 建築呎價23,615元

實用面積1,269呎 實用呎價29,886元

差幅20.98%

■大圍盛世 單位訂價682.9萬元

建築面積916呎 建築呎價7,455元

實用面積691呎 實用呎價9,883元

差幅32.56%

■太古城華山閣 單位成交價756萬元

建築面積779呎 建築呎價9,704元

實用面積685呎 實用呎價11,036元

差幅13.06%

■美孚新㢏6期 單位成交價399萬元

建築面積758呎 建築呎價5,263元

實用面積568呎 實用呎價7,024元

差幅2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政府擬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在公開諮詢

近一個月後，代表一眾發展商利益的地產建設商會(地建會，下同)終於按

捺不住，昨日「還擊」，提出8點質疑：包括已建成一手單位為何受規管、

建築面積應繼續提供、新盤減價出售時應予彈性等等。不過，學者及測量

師對於相關質疑卻不以為然，認為建議法例雖有可作修訂的

地方，但已涵蓋大部分層面，大改的空間不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對於地產建設商會認
為，按建築面積計算呎價是物業市場長期交易指
標，貿然更改會為市場帶來混亂。有市場意見認
為，由於新盤「發水」情況嚴重及攤分龐大會所
面積等，用實用面積計價可方便買家更易比較哪
個盤較抵買；同時，只要向買家提供實用及建築
呎價，買家可以自行理解，相信不會引起市場混
亂，由於最終物業的總售價不變，因此報單位售
價是最穩陣做法。
「大家都話係1,000呎，樓價又係1,000萬，點分

邊個平D呢？用實用面積就計到出來，若A盤實用
面積係700呎，呎價即1.43萬，B盤實用面積800
呎，呎價即1.25萬，咁就好易分邊個抵D」，有業
內人士說。

新盤建築實用呎價相差20%
以嘉華、南豐、信和等合作發展的香港仔深灣9

號價單顯示，3座31樓A室，單位訂價3,792.5萬
元，建築面積1,606平方呎，建築呎價23,615元；
實用面積為1,269平方呎，實用呎價29,886元，兩
者呎價差幅20.98%。
另長實旗下大圍名城3期盛世最新價單顯示，5

座北翼3樓A室，單位訂價682.9萬元，建築面積916
平方呎，建築呎價7,455元；實用面積為691平方
呎，實用呎價9,883元，兩者呎價差幅32.56%。
太古城華山閣中層C室，單位以756萬元成交，

建築面積779平方呎，建築呎價9,704元；實用面積
為685平方呎，實用呎價11,036元，兩者呎價差幅
13.06%。中原地產太古城高速公路分行經理馬玉
慶指出，由於目前一手樓銷售時，發展商已經提
供建築呎價及實用呎價，買家容易習慣。二手物
業方面，只要兩者的呎價均提供予買家，買家可
以自行理解，相信不會引起混亂。

美孚新㢏相差25%
美孚新㢏6期蘭秀道19號低層B室，早前以399萬

元易手，以建築面積758平方呎計算，建築呎價
5,263元，若以實用面積568平方呎計算，實用呎價
7,024元；實用呎價與建築呎價兩者相差25%。
中原地產美孚區首席分區營業經理林家傑表

示，代理一直有向買家提供建築面積及實用面
積。一般做法是首次睇樓提供建築面積，睇樓後
至議價階段，會再提供實用面積，不過由於最終

物業的總售價不變，因此報單位售價是最穩陣做法。
他認為，市場上買賣雙方一直大多沿用以建築呎價為主，如

果日後只用實用呎價，相信買家由於未習慣，因此接收的信息
會混亂。而消息者應要自己衡量要求代理應提供邊種自己可以
理解的呎價，而代理亦應同一時間既提供建議面積呎價，又提
供實用面積呎價，方便買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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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新世界管理層的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
主席梁志堅，昨日聯同四間大型發展商新
地、信置、長實、㞫基的管理層代表共同召
開記者會，指責政府制定一手樓規管法例的
細則，指未有顧及發展商立場，更提出8點質
疑，希望政府能修改，並指相關的提議於上
周與運房局開會的時候已經提出。

稱交易指標改變惹混亂
梁志堅認為，一手已建成的住宅與二手物

業性質一樣，不應受到規管，建議政府就貨
尾單位作出定義，例如批出滿意紙後6個月內
受規管，之後則不受限制等；又指發展項目
需要95%或以上的單位在三年內一直出租下
才可豁免，這三年內二手可自由轉讓，發展
商則處處受限，對發展商太嚴格。
不過，對此有業界擔心，倘有關要求獲

准，意味㠥只要物業屬於現樓就可獲豁免，
容易給予發展商走隙機會，日後只要發展商
於現樓發售一手單位即可避開規管。
政府建議法例提及，樓書、價單、廣告等

日後都只可採用實用面積表達。地建會原則
上表支持，但指建築面積是長期以來物業市
場的交易指標，貿然改變會令市場混亂，希
望將實用面積和建築面積的資訊一併提供予
買家，讓買家可進一步了解發展項目內公共
設施的性質與面積等。梁志堅說：「公共面
積難以定義的話，可以圖則為準，政府不應
扼殺發展商增加透明度的機會。」更反建議
為建築面積訂立一個統一的定義。

失實陳述須訂清晰定義
他又認為政府只規管一手物業對發展商不

公平，因二手交易不受規管，當發展商跟足

規例三日前公布價單，之前的買家就可以於
該三日時間以建築面積出售單位，並將價錢
訂得較一手單位更低來「搶客」。建議政府應
盡快規管二手物業，又或規定一手物業售出
後，再次轉手時要跟隨使用實用面積表述。
地建會亦要求為「誤導性資料」、「失實陳

述」訂立清晰定義，否則買賣動輒「打官
司」，中小型發展商難以負擔。該會認為，只
有當有關行為具欺詐性或罔顧實情時，才可
定性為犯罪行為。一些程序上的失當如沒有
在售樓處提供建築圖則供公眾查閱，不應刑
事化，擔心市況下滑時，買家可以此威脅踢
契。

罰則太重賣樓誠惶誠恐
梁志堅更稱：「做生意只要證明無行騙就

可以，做錯當然要懲罰，但又坐監又罰錢是
過重，入罪定義一定要清晰，否則發展商賣
樓會誠惶誠恐。」地建會又認為條例草案不
應以證券及期貨條例作藍本參考，因為證券
條例是用以規管高度複雜的證券交易，與規
管擁有實體性質的物業交易不應相提並論。
梁志堅續說，部分新盤需提供折扣或減價

吸引買家，建議法例下發展商需要三日後才
可出售單位是缺乏賣樓彈性，認為減價出售
時可即時售樓。至於三日冷靜期沒收訂金
5%，他指，早於去年中政府曾經提出沒收訂
金比例由物業價格的5%調升至10%，現在又
減少至5%，對此做法不理解。「發展商最唔
希望冷靜期人人都取消交易，咁做發展商損
失好大，廣告、印書仔、建築費樣樣都係
錢。」其他質疑包括認為房委會不應豁免於
法例之外、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24小時內披
露成交資料有難度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地建會昨
日連環提出多項質疑，其中更要求日後減價
賣樓時，政府應給予彈性。理工大學建築及
房地產學系教授許智文表示，若減價賣樓可
以即日公布即日賣，則三日前公布價單「形
同虛設」，價單毫無意義之餘，會增加很多
買賣混亂及爭拗，亦有違一手規管增加公平
性的原意。

主要目的防止走罅
許智文表示，現時一手樓規管建議法例仍

在諮詢階段，的確尚有改善地方，但改善空
間並不多，例如就廣告誤導、虛假陳述的定
義，都必須要待市場有實質案例後才可作檢
討。
對於地建會要求貨尾單位豁免不受規管，

他認為現時的建議法例中，已將現樓與樓花
的規管有分開，例如清水房及示範單位的提
供方式等，其餘規管條文應一視同仁。但認
同貨尾單位定義含糊，政府應釐清。而有關
發展項目需要95%或以上的單位在三年內一

直出租下才可豁免，的確較嚴格，但主要目
的防止發展商走罅。
至於地建會建議建築面積亦納入價單公

布，許智文認為於採用實用面積作基礎的同
時，提供建築面積資料亦無不可，相信不會
產生混亂。另外，對於房委會是否應納入規
管，他認為一手樓規管的立法精神，是源於
過去所接獲的投訴，若房委會過去一直自
律，就沒有急切性及必要性立法規管，這方
面市場的爭議亦較少。

冷靜期罰5%可接受
地建會另一質疑，在於冷靜期罰款的多

少，認為罰樓價5%太少，應沿用以往10%
的做法。許智文指，雖罰樓價10%可令買家
置業時更謹慎，但對用家來說太苛刻，現時
建議的5%屬可接受的罰款。他又指，雖然
發展商聲稱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後24小時內披
露成交資料有難度，但其實只是公布基本成
交資料，如那個單位售出及成交價等便可以
了。

堅
叔
夠
火
氣
批
足
兩
個
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人稱「堅叔」的地建會執委會主席

梁志堅，昨日除對於一手樓銷售規管提出多項質
疑，亦連消帶打地批評政府其他樓市措施，堅叔中
氣十足，連珠炮發批足兩個鐘。

指招標賣地透明度低
他指，過去幾年樓價高，一定程度是政府推地太

少，近年雖有改善，但卻連環使用招標方式，透明
度低，發展商又未能掌握市況，期間更批評：「但
政府㜮㜮都慢幾拍架啦。」

反對繼續實施額印稅
地建會又反對繼續實施額外印花稅，認為市況差

的情況下，條例易令用家遭受損失。近期曾與蝕本
賣樓的用家接觸，他指出，若將來經濟環境轉差，
裁員時情況將會更差：「用家已經被裁員，供唔起
樓要賣樓，之後要再罰額外印花稅，好淒涼。」建
議若買家蝕本是否能夠不懲罰呢？認為政府是時候
為額外印花稅作檢討。

連珠炮發

■梁志堅表示，規管措施應只適用樓花而非現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